退還提貨保證金申請單
一、本人或本廠商承辦貴府「113年馬太鞍溪疏濬工程第1批次土石料源」案，今已提貨完畢，請退還提貨保證金。

二、附存款行、庫戶名、帳號等明細表一份，如因填報錯誤，致貴機關所退還提貨保證金誤入他人帳戶時，由本人或本廠商自行處理。
三、提貨保證金新臺幣：40萬元整。

	存款行庫

	行、庫名稱
	戶名
	種類
	帳號

	
	
	
	

	備註
	1. 戶名以投標者本身存款戶為限。

2. 並請附存摺影本。


此致
花蓮縣政府

本人或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負  責 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地　  　址：
電　　話：
中　華　民　國  年  月  日
